戀愛中的基督徒如何面對婚前性行為

　　面對開放的二十一世紀，性行為已經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樣神秘不可一談。從中學、大學到社會，關於性的討論和宣揚處處可見，由此年輕人常常面臨很大的困惑：我可以有性行為嗎？而戀愛者更是常常在浪漫溫馨的約會中不知是否應該把握這樣的界限――把美好的“性”留在婚姻之後。在社會以及自己感情的影響下，同樣有感情、有理智的基督徒戀人，該如何與自己親密的戀人一同面對性行為的挑戰和誘惑呢？本文從性行為的原因、危害和預防三方面為年輕人提供出路，並勉勵年輕人不在婚前進入性行為的領域，就如沒有駕駛證不要開車上路一樣，期望他們把神所賜的美好的禮物――“性”保留在婚姻中享受，因聖經說“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汙穢，因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審判”（來13：4）。但對那些已經有過婚前行為的人是否無路可走呢？本文給他們提出了醫治之法，希望幫助當事人繼續有生活的信心和侍奉神的信心，能夠靠神度過艱難的日子。但醫治並不表明能完全地抹去過去行為所遺留下的傷害和陰影，尤其是那些已懷孕、墮胎、甚至有私生子的女性，還有那些已與對方結束關係的人，由個人行為所帶來的後果以及一系列的問題還需要自己去實際地承受，雖然神是有憐憫和慈愛的，他將人的罪惡投於深海，但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因婚前性行為是一個較為廣泛的概念，按著性科學的研究報告：根據性欲滿足程度的分類標準，人類的性行為被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核心性性行為，即兩性性行為；二是邊緣性性行為，如接吻、擁抱、愛撫等；三是另類性行為。本文所指的婚前性行為屬第一種範疇，它是指男女雙方在戀愛期間發生的性交行為。其特點是雙方自願進行，不存在暴力逼迫；沒有法律保證，不存在夫妻之間應有的義務和責任；容易產生一些糾紛和嚴重後果。[1]面對時代人心的敗壞和觀念的新奇，同時考慮基督徒是世界的見證的原因，本文所談的婚前性行為也包括一切的口交、肛交及其他任何引發雙方性高潮、獲得性滿足的行為（即使是在生殖器官接觸的以外）。因為只有在婚姻中夫妻二人完全敞開的面對彼此才是聖潔的，是不羞恥的，“人要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是給夫妻的祝福。
　　同時本文在附錄中也為讀者提供<男女交往設定身體的界限的12步驟>，期望所有的基督徒戀人們既能談合神心意的戀愛，又能將美好的戀愛經歷留在值得留戀的回憶中。
　　第一部分婚前性行為的原因
　　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理由和原因的，但很多年輕人卻會說“我也不知為什麼就有了這樣的行為，我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對方是基督徒還會作這樣的事情呢……”各樣的聲音其實都在尋找理由。發生如此行為之後的基督徒也會後悔，會反省自己的錯誤以及原因是什麼。因為一般男性的性衝動更強烈，大多數都是男性占主動要發生性行為，所以有的女性在事情真的發生之後會認為對方品格有問題，甚至會懷疑對方的信仰究竟如何？以下將從三個層面：情感、人際和社會因素為困惑者提供答案，期望使戀愛的雙方能正確的積極認識彼此的心理和情感，以正確的眼光面對自己的戀人。最後，將從聖經的角度對性行為的原因做出回應和評論，為年輕人尋找聖經中的觀點，從而從思想和信仰上幫助年輕人建立堅固的防線。
　　一、情感的因素
　　1.對愛的渴求和誤解
　　對許多年輕人來說，當涉及到性行為時，“愛”就是一個具有魔力的詞。哈裡斯（LouiseHarris）在5000名青少年中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中和初中的54%的男孩、22%的女孩說，如果有人愛他們，他們會和對方發生性行為；11%是男孩和22%的女孩說如果可能的話，他們會“推遲”。[2]統計數字的顯示並非單單說明青少年有如此的誤區，成年人又何嘗沒有呢？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個案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聲音：“你愛我嗎？如果你愛我，就獻出你的身體向我證明你的愛。”[3]而且這樣的聲音通常是男性對女性的要求。[4]愛究竟是什麼呢？今天的年輕人面臨空前的“愛的饑荒”，原因是年輕人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競爭，由此感受的更多的是壓力，從原生家庭、人際、事業以及社會不同層面所來的壓力使得年輕人心靈中對愛充滿了渴望，而這種愛是什麼呢？在媒體的錯誤鼓吹之下，他們找到了，就是性。但性真的是愛的唯一表達方式嗎？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世界上有真愛嗎？這種愛是怎樣的？以下三種不同的愛中就有世人所追求的真愛：[5]
　　第一種假如式的愛。“如果你肯陪我睡覺，我就愛你；如果你愛我，你就會陪我睡覺”。這是年輕人所面臨最大的壓力。這種愛是有附帶條件的。只要條件符合了，一切都好。一旦有了勉強、猶豫（不想發生關係，不想墮胎），愛就消失了。可悲的是這種有條件的愛常自生自滅，因為遲早總有一方不能滿足另一方的要求，這種愛是投降，性則是征服。
　　第二種因為式的愛。這種愛所以產生，是因為被愛者具有某種優點或特質，或擁有資財，或做了令人感動、佩服的事才被愛。在這種愛中人永遠無法完全奉獻自己去享受肉體的愛，因為被傷害的危險性非常大，而真正的性愛是完全坦誠的面對彼此的優點和缺點。
　　第三種無條件的愛。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愛，而是完全、成熟的愛，其表現是：“我愛你，不管你有什麼變化。無論你做什麼，都不能消除我對你的愛。”他（她）非常瞭解所愛的人，清楚他的缺點、過錯，然而全然接受他，並不要求任何回報。這種愛只有成熟的人才體驗得到，他毋須從人際關係中支取他要的東西來填補其生命的空虛。一個成熟的人才能真正自由地愛人和付出而不要求任何回報。
　　所有的戀人們都期望得到第三種無條件的愛，因為這是真愛，但周圍給他們的回饋卻都是第一和第二種的愛，所以他們迷失了自我。雖然彼此都是跟隨神的基督徒，但無法脫離前二種愛的陰影，因此自然而然的認為彼此既是相愛的，又在如此浪漫的氛圍中，以後也是會結婚的，為什麼不可以接受愛的享受和表達呢？所以，對愛的渴求和誤解使得年輕人走進了不該涉入的禁地。
　　2.對自我價值的渴求
　　人生存於社會中都希望自己是有價值的，但在社會中自己的價值卻常常不被重視和賞識，甚至在家庭中也存在這樣的父母，認為自己的孩子沒有出息，也沒有什麼價值，與其他的年輕人相比實在是不可一提，而這些忽略使得非常看重自己價值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價值產生盲點，而在戀愛中這種價值卻在實現，對方非常欣賞自己，甚至自己長得很一般，才能、工作和其他方面都很一般，但對方對自己卻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的態度，他（她）就是認為自己是非常寶貴的，所以非常的珍惜和呵護。因此，這種自我價值的滿足使得人產生誤區，我在他（她）的眼中是有價值的，只有他（她）最尊重我和瞭解我，他（她）是伯樂，而我自己則是未被他人發現的“千里馬”，對他（她）而言我是特別的人。所以，在親密的氛圍中當對方提出性請求時，內心儘管知道是不應該的，但自我價值的實現使得人害怕失去這樣穩定的關係，尤其是女性（其實根本原因是害怕自己不被尊重和欣賞）。因此，年輕人說服自己做出選擇：不使對方失望，滿足對方的性請求。
　　3.對親密感的渴求
　　心理學家加比（LarryCrabb）曾經說過：“我們渴望建立關係，但由於我們有這種渴求，便會為我們帶來傷害。”不幸地，這些“傷害”能使這種渴求――至少是對契合的一種正常渴慕――完全毀滅。[1]這是二十一世紀年輕人的心聲，人情的冷漠並不亞於昔日詩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中所描寫的。人對關係的渴望不能因時代的改變而被改變，去哪裡尋找親密的關係呢？應該是戀人那裡，這個答案是年輕人所認為最好的選擇。他們選擇進入親密的關係，但這種關係如何建立和發展呢？慢慢的培養嗎？今天的年輕人似乎並不喜歡這種馬拉松式的古典的關係進展，二十一世紀是追求效率的時代。所以，他們選擇了將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對方，再沒有比這樣更快更直接的方式了，也再沒有比這樣能更好的分享親密了。這樣就是真正的親密嗎？麥道衛先生認為：“當兩個人彼此交托他們最深處的夢想，盼望和思想時，他們就有親密感。真正的親密是讓另一個人看到真實的你以後產生，真正的親密感是可以除去一切讓我們賴以隱藏的面具和偽裝，讓我們不再害怕被拒絕，讓自己被人瞭解，被人所愛。一個人只有在擁有相當不錯的安全感和身份確認時，才能完全經歷親密感。”[2]但戀愛的雙方還不具備對自己身份的完全確認以及真正的安全感，將自己的身體如同賭注一樣投資在對方的身上又怎麼能經歷真正的親密感呢？尤其是女方，在婚前性行為之後產生更多的感覺是：惱怒、罪惡感、被利用、懼怕和沒有安全感，而男性卻很少關注到對方如此心理的巨大變化，以致甜美的戀愛都蒙上了一層無法述說的陰影，而新的約會還能作什麼呢？有了第一次的性行為，以致以後的約會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溝通不再是主要交流的方式，更多的就是性，而且是越陷越深，由此破壞了真正的親密感，取而代之的是以性為中心的親密。雖然任何人都可以親吻，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進行有意義的溝通；任何人都可以發生性行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從性行為中體會到親密和愛。
　　所以，為尋找親密感而有的婚前性行為帶給戀人們的不是想像中的親密，反而是內心的傷害和恐懼，是彼此關係的疏遠。
　　二、人際的因素
　　1.求同的壓力
　　認同的需要在塑造年輕人的選擇時是一種特別強大的力量，從日常用品到家居百貨，年輕人所追求的就是潮流、品牌，而這些都是年輕人彼此之間互相推薦和彼此欣賞的，追求這些相同點的同時體現出的是年輕人的求同心理，為了顯示不比別人差，也不是格格不入的另類，尤其是在學校中，好朋友和同學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家庭的影響力，在他們的觀念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的好朋友怎樣看待我們。認同並不是錯誤的，認同是人類本性中的一部分，從人的心理上來看，很少有人願意和別人特別不一樣。無論是年輕人還是成年人，都不願意因為自己的個性惹人嘲笑或冒著被孤立的危險。可以說，大多數情況下的認同都可能是無害的，除了當它要決定我們的倫理和行為的時候。[3]尤其是當周圍人都對此看為平常時而當事人還很保守時，他（她）自然會被孤立起來，因此很多年輕人為了使自己不被人嘲笑，不被人拒絕而走入性行為。
　　2.好勝心的作祟
　　在年輕人的圈子中，愛情是常常被提起的話題，無論是校園中還是工作中，感情問題最複雜同時也是人最感興趣的，作為血氣方剛、魅力四射的年輕人，很自然的在同齡人中表現自己，這種表現有時就是對自己的“歷史”侃侃而談，而對於那些沒有如此歷史的年輕人又怎麼會輕易服輸呢？好勝心作祟使年輕人也要去試一試，但以身試“法”是危險的，因為這最終得罪的是神，傷害的是自己和對方。因此，在人際交往中，年輕人最需要的是堅持自己的信念，站穩自己的立場，這樣在面臨如此不是健康的挑戰和誘惑時才能戰勝自我，保守自己。
　　3.貞忠的偏差
　　貞忠對過去時代的人是“從一而終”，今天的時代卻已經有所改變，貞忠是要忠於自己的感情，不要欺騙自己，不愛對方的時候就不再偽裝自己，即便是在婚姻中或者已經有過同居經歷的人，貞忠是因愛對方與對方發生性行為並一直到進入婚姻的殿堂，這些都是對貞忠的錯解。貞忠對基督徒而言，是保留性愛的權利，只在神所賜的婚姻盟約下才進行（林前7：8-9），貞忠表示為了讓對方得著好處及成長而持久的委身，它更是表示忠實地面對神給我們的呼召。[4]這呼召不僅僅是侍奉和工作的呼召，也包括單身或進入婚姻的呼召。年輕的基督徒若要討神的喜悅，就需要放棄今天世界所帶給人的貞忠觀念，而去遵守神所給人的貞忠觀念――保守自己的身子直到進入婚姻，因人的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林前6：13）。
　　三、社會的因素
　　1.時代的影響
　　今天的時代被稱為“後現代”，後現代所追尋的理論是解構理論，它是一種對傳統社會的新態度，一種對傳統、對規矩的反抗或否定。解構使“我”對這世界的認識有更多的空間，更擴大的視野(horizon)去創新意義，也讓“我”不必理會過去的意義，不需向傳統負責，最重要的是我得到新的意義。[5]因此，後現代的年輕人在如此的背景中成長自然而然的就形成對傳統和對權威的反抗，結果是帶來沒有準則的生活態度。他們的生活藝術也是折衷的(eclectic)或者說無用物雜湊的(junk)，什麼東西都可以都無所謂(anythinggoes)，不同的人所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是最適合自己的，也是不受他人所約束的，甚至年輕人更多的口號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傳統不能約束人的行為，而作為基督徒也難以逃脫後現代的影響，教會中的問題也並不比社會中的少。因此，年輕人所崇拜的已經很少是自己的父母和教會的長者，而是比較前衛的影星、明星、球星等等眾多閃亮之星，這樣的崇拜使得他們的生活混亂，成為時代潮流的犧牲品，但他們的內心真的不希望規則嗎？麥道衛先生曾說：“大多數青少年迫切渴望準則和限制，如果你直接詢問一個少年，他是否想要規則，他可能會笑話你。然而，在他的心底深處，青少年渴望一個有權威的人對他說，‘不能再往下走了’。是的，對大多數青少年來說，沒有人這樣對他們說過；結果，他們成了他們自己的上帝。”這也是這個時代年輕人的呼聲，誰願意成為他們的榜樣呢？誰能成為他們真正可以崇拜的榜樣呢？我們是否可以把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耶穌作為他們的榜樣呢？可以，但是他們今天最希望看到的是可見的身邊人的榜樣。
　　2.媒體的影響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是媒體發達的世界，媒體每天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是什麼呢？從收音機、電視機、網路、電影螢幕、CD機、書籍、雜誌和報紙生動的滿有說服力的誘惑我們產生性幻想，或不顧道德和責任去嘗試一切。[6]甚至街上大大小小的廣告，都在以簡明的話語和眩目的圖片有意無意地向人暗示著對性的開放，例如一則推銷地板的廣告以一個家庭主婦為中心點，並暗示她看見地板時竟產生了對性的渴望。而一則推銷DVD的廣告則用強勁的大風使女主角被震撼，其表現的手法看似烘托音響效果，實則是藉著對性的誇張暗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如此的環境影響之下，戀愛中的基督徒朋友們也面臨很大的挑戰，媒體的影響是他們所無法避免和逃避的，他們隨時都會接受到這樣的影響，尤其對於愛看電影或VCD的年輕人，面對那些卿卿我我的鏡頭時所面對的試探是大的，那些儲存於人大腦中虛幻的影像自然會聯想在自己的戀人身上，當處於約會的氛圍時彼此的界限也會自動降低甚至消失。
　　小結
　　婚前性行為的產生既與人的情感因素、人際因素和社會因素有關，對愛和親密的錯誤認識將使人迷失，真正的愛是不加害與人（羅13：8-10），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林前13：4-7），年輕人若能愛自己的戀人如同愛自己，那麼就不會迫使她（他）失去貞潔來滿足自我的欲望。同齡人的認同和社會的風氣使得年輕人放低了應有的標準，因此他們需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提後2：22），需要以遵行神的話來潔淨自己的行為，竭力保守自己的心（箴4：23），勝過所面對的試探。
第二部分  婚前性行為的危害
婚前性行為的後果是可怕的，數千名學生曾聯合寫信說：“婚前行為帶給我們的禮物是懼怕，還有羞恥感，它竊取了我們平靜的心靈，奪走了我們對光明前途的盼望。性把我們在課堂上的注意力擊成碎屑，我們對教會活動的渴望也被碾成泥，我們曾經熟知的信任感——對男人的、女人的，也變成了碎屑。性在我們的心中造成了鋸齒狀的撕裂，即使是現在——幾年之後，傷口還未癒合。”
[1] 這段發自受傷者內心深處的哭訴和感慨不能不令年輕人重新思考：婚前性行為真得有這麼可怕嗎？我們以下將從靈性、身體和心靈、家庭和教會、社會四個角度來為年輕人分析婚前性行為的危害性。
一、   靈性的危害
基督教歷史上一件真正不幸的事，是將性和靈性分割，事實上，聖經認為性是十分崇高和美善的事，這從整卷雅歌書以及耶穌用夫妻的關係來代表教會與基督的關係中可以看出。因此性與靈性互相為友，而非彼此對敵。
[2] 一些人認為基督徒發生婚前性行為不會影響與神的關係，因二人是在彼此樂意的情況下，以後又會進入婚姻，只是時間提前一點而已。但我們從聖經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理解是根本錯誤的，可以說犯罪的第一後果是影響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因為聖經說：“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林前6：19）
1. 違背耶穌的教導
作耶穌的門徒就要遵守耶穌的吩咐和教導，而婚前性行為是直接挑戰他的教導。耶穌在馬太福音5：27-28節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她犯姦淫了。”這節經文清楚告訴我們，在耶穌看來心思意念上有這種思想的就已經是犯姦淫了，更何況是在身體上有婚前性行為呢？在神眼中豈不更是罪嗎？耶穌在馬太福音19章講：“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這節經文再次告訴我們，夫妻成為一體是合法也合聖經的，只有在婚姻裡的性關係才是聖潔的、美好、蒙受祝福的，其他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為都是褻瀆婚姻的表現。而對於那些有不道德性行為的人，耶穌則勸戒他們要悔改不要再犯，就如耶穌對行淫時被捉拿的婦女的囑咐（約8：3-11）。因此，婚前性行為是故意違背神的教導，不遵守神的話。
2. 玷污聖靈的殿
彼前2：9說：“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婚前性行為是明顯的在自己的身子上得罪神，從而玷污了神所給自己尊貴的身份。聖經兩次提到未婚者隨意與異性有淫行（婚前性行為）的經文時這樣談到：“但要免淫亂的事，男子當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當各有自己的丈夫（林前7：2）；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4：3）基督徒不單要明白神的旨意，同時也要遵行神的旨意，既然他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他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林前6：20），因為他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故意地去玷污聖靈的殿。
3. 影響人與神的關係
人類第一次犯罪首先破壞的就是人與神的關係，當耶和華神呼喚亞當時他因自己的赤身不能坦然見神的面，婚前性行為的發生也使得人無法坦然見主的面，與主進行溝通。與其他罪的不同之處在於是在自己的身子上得罪神，保羅曾勉勵基督徒：“要將你們的身體當作活祭獻給神，這是神所喜悅的。”神既悅納人所獻上的身體，那麼人在自己身子上所犯的婚前性行為就破壞了人理所當然的侍奉，從而影響人與神的關係。從何西阿書可看到神接納了拜偶像的以色列，甚至依然愛她。但他的心卻如受傷的戀人一樣。婚後的性行為蒙神祝福是因人願意遵守神的命令，肯接受神為性所設定的保護——婚姻。
二、身體和心靈的危害
1. 心靈的危害
婚前性行為使男女雙方在性欲和其他動機方面都獲得了一定滿足，但人在情中不知迷，樂極生悲，禍起於喜。婚前性行為對當事者心靈的危害可以從以下的調查來認識：

從近年來全國部分地區對未婚人流者的調查結果來看，婚前性行為給當事者，特別是直接給女方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對心理上造成的壓力如恐懼、自卑、衝突等接踵而來。調查發現，有27.3%的人性交後怕懷孕，21.3%的很懊悔，21%的懼怕敗壞名譽。在接受人流手術時，怕手術痛苦者48.4%，不敢告訴家長者17.3%，不在乎者13%，手術後怕產生後遺症的62.3%，怕失戀後不易再找對象的20.7%，無所謂者17%。研究心理學的專家表明：婚前性關係對當事人的心理造成嚴重的傷害。
[3] 同時因心理的原因而直接影響到雙方的關係，從而容易使男女雙方在婚前分手，這對戀愛者可謂是一生的打擊。
2.身體的危害
1）    性病——婚前性行為的健康危機
婚前性行為的一個最具毀滅性、最持久的後果就是性病。北美過去10年中存在著前所未有的性病流行，特別是在青少年和年輕的成年女性當中。Dr. John Diggs列出了婚前性行為的許多身體上的後果，大多數與感染性病有關：（見圖表 
[4]）
	30種性病的一種
	不育症
	懷孕期需要抗生素
	昂貴的不孕症治療

	流產
	冷凍手術
	性交疼痛（性交困難）
	很晚才能做父母

	過早地規劃葬禮（子宮癌、HIV、乙肝、丙肝、抑鬱症）
	昂貴的藥品，還有嚴重的副作用和高度的過敏反應
	如果你有不能治癒的性病，必須告訴未來的配偶
	每年16000美元的藥品開支（HIV/愛滋病）

	醜陋的腫塊，需要長期化學或鐳射治療
	達不到高潮（性興奮障礙）
	排尿時疼痛（尿道道症狀）
	不斷復發的、帶來疼痛的瘡（生殖器皰疹）

	抑鬱症
	直腸炎
	懷孕
	住院手術

	瘙癢（暴躁）
	慢性關節疼痛（萊特爾綜合症）
	嚴重的腹部感染
	其他性功能失調症


2）懷孕——另一個生命的代價
青年婚前性行為導致的最大、最令人頭痛的後果之一，是意外的、不想有的懷孕。每一個不想有的懷孕背後，都有3個“隨意性”：女孩、讓她懷孕的男孩、他們的孩子。不論何時，女孩一懷孕就必須面對四個選擇：讓別人收養孩子，嫁給孩子的父親，獨自扶養孩子或墮胎。無論她的選擇是什麼，她可能都需要獨自面對，她甚至不可能向家人求助。不幸的是，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年輕人，根本就沒有預備好去做父母。做父母的壓力太大，許多人感到自己被父母身份束縛，使他們失去了青年人應有的快樂。另一個悲劇性的選擇——墮胎，被稱作是“解決方法”，但墮胎的同時犧牲了另一個無辜的生命，對於以愛為立身之本的基督徒如何面對故意的殺掉生命呢？墮胎帶來的還有對女性以後再孕的影響，以及心靈上抹不去的陰影——對孩子的愧疚感，而且有的女孩也曾因墮胎在手術臺上死去，我們對這些現實和影響不能置若罔聞。
三、家庭和教會的危害
 
    發生過婚前性關係的女孩，對以後所組建的家庭有很大的影響，婚前性關係次數越多，婚後的生活越不快樂，尤其是婚前同居者，會給當事人帶來五種糟糕的後果：更大的離婚幾率，更有可能引發矛盾，生活幸福的幾率更小，更容易引起婚外情，更難有機會說“我願意”，正如馬克.吐溫先生說的“性行為本身需要的時間最少，但是引起的麻煩卻最多”。婚前所發生的性行為更容易破壞雙方的忠誠，古蒂.霍恩說：“男人從來不會單戀一枝花……這是真理。如果物種不發生突變的話，最終是會消亡的，這就是男人，這就是男人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
[5] 既然男性的本性如此，雙方都要面對現實，彼此把握自己，不給對方造成傷害。 
對原生家庭也會有影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如何像過去一樣的相處。對女性而言需要面對父母的無奈和恐懼，尤其是懷孕後家庭會因此而無法過平靜的日子。父母在經歷歲月的磨礪後晚年還要承受孩子如此作為所帶來的壓力，這對父母來說實在是不公平，聖經說“當孝敬父母”也同樣包括使父母的心得安穩，西3：20說：“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他們的承受力不僅是單方面從孩子來的，其他還包括：家庭的見證，與鄰人的相處，對孩子未來的憂慮，對孩子的失望以及對神的虧欠（家庭教育的失職）等等。
對教會的危害主要是基督的名被譭謗，教會失去見證，社會的人總以崇拜或更高的標準來看有信仰的人，而這樣事件的發生將導致人對神和信仰的質疑，甚至會攔阻人歸信福音。對於侍奉主的傳道人更是羞愧站在講臺上去教導年輕人有關生活之道，內心控告的聲音使得講道的聲音和力度削弱。也許男女雙方認為自己不說沒有人知道，但對於有經驗者從雙方的表現就可看出一二，如果因為這樣的行為在教會中留下猜測和議論，實在對整個教會的建立都是毫無益處的。因此，為了建立家庭和教會的緣故，年輕人也要保守自己的性直到進入婚姻。
四、社會的危害 
[1]
雖然婚前性關係在當代中國已司空見慣，但即使在現今西方社會也不完全贊同這種行為，某些性倫理學的著作中列舉了對社會的危害，主要有：破壞傳統道德，破壞婚姻制度，鼓勵背離真正愛情和生兒育女目的的性行為，促成亂交，鼓勵臨時的而不是持久的男女關係，性病和愛滋病的傳染和蔓延等。
[2] 許多人認為，性是兩個個體之間的私人行為，一切都與其他人無關，沒有人有權利告訴他們應該怎樣生活。甚至許多基督徒也認為：“別人想在私人時間裡幹什麼是他們的事。”錯！如果性行為只是關著的門後的私人行為，為什麼政府每年需要為墮胎付出大量的金錢？為什麼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用於墮胎和對性病感染者的救護上？甚至在美國要花費數十億美元用於愛滋病研究，以下將從資料的統計來分析這個危害。
1、性病的代價
每年處理青少年性病的費用大大地衝擊我們的稅收，大多數性病每年的健康護理費用都很龐大：
	梅毒（106000萬美元）
	淋病（10億美元）

	乙肝（15600萬美元）
	衣原體（20億美元）

	生殖器皰疹（17800萬美元）
	HPV（38億美元）


    美國大約每年有100億美元被用在治療主要性病（HIV/愛滋病除外）及其他可防治的綜合症。如果HIV感染也包括在內的話，這個數字會上升到17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間接損失，如失去工作等。如果能夠說服年輕人和其他人遵守上帝關於性純潔的教導，每年就可以節省數十億美元。
2、 社會福利的代價
當未婚少女在公共健康服務中心生產時，當少年媽媽領取福利時，當年輕人由於隨便的性行為得了性病需要治療時，當被遺棄、被忽略或被虐待的孩子必須照料時……所有的資金從何而來呢？答案是肯定的：每一個納稅人。美國納稅人為青少年性行為的結果支付龐大的開支，當社會必須介入來提供一切幫助的同時，資金就要從納稅人的口袋中流出。這個龐大的開支從以下資料可直觀感受：
	年  份
	花錢總數（百萬）
	年  份
	花錢總數（百萬）

	1971
	60.0
	1990
	135.7

	1975
	100.6
	1995
	193.3

	1980
	162.0
	1998
	203.5

	1985
	142.5
	2000
	無


儘管中國並沒有投入如此龐大的資金，但從中國現今逐漸氾濫的性病、愛滋病和其他疾病的現狀上來看，以後政府會投入更多的資金在這些疾病的防治，而現在可能採取的方式就是封閉的方式，例如河南的愛滋病村。作為基督徒，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以致也感染上這些疾病，實在不能埋怨上帝“為什麼沒有特別的保守”，上帝是慈愛的但也是公義的，人要為自己的罪付出代價，愛滋病和性病就是人付出的高昂代價。所以，作為要將福音帶給這個社會的基督徒，要把握自己成為社會的祝福。 

小  結
婚前性行為對人靈性、身體、家庭和社會的危害都是極大的，年輕人所沉醉的浪漫和親密最終卻成為一場噩夢，激動、甜蜜的性行為造成內心撕裂的痛楚，充滿無法平衡的怨恨。面對這些苦果，誰又敢說：“無所謂！生命不過如一場夢呢！”當無意之間感染上的性病、愛滋病以及其他病症成為每天的困擾時，當面對懷孕以及其後要做的選擇時，誰又能坦然地說：“因愛，我無怨無悔！”淚水只會暗暗地流在自己的心底。在最需要安慰之時，上帝的愛還在嗎？當受傷的靈魂敞開在神面前時，他說：“我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東離西有多遠，我叫你的過犯離你也有多遠。”（詩103篇） 但願每個犯罪受傷的人必須認識到我向神犯罪，惟獨得罪了他，在他眼前行了這惡（詩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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